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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林召集人智堅（陳副召集人章賢代）             紀錄：盧昭君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 業務單位說明：（略） 

陸、 規劃單位簡報：（略） 

柒、 與會委員或單位意見：（如發言摘要） 

捌、 綜合討論：（略） 

玖、 審議事項： 

  第一案：新竹市國土計畫（草案） 

  決議： 

一、 請依各委員及單位意見調整修正（詳附錄），並於下次會議針對以下

意見進行回覆說明： 

(一) 目前新發展區僅指認一處 5 年內有發展需求之新訂頭前溪附近都市

計畫區，建議應再考量新竹市未來發展需求及曾推動之新訂都市計畫

等重大計畫，適度增加補充本市 20 年未來發展地區範圍，作為本市

未來發展空間之構想依據。 

(二) 依產業分析可知新竹市未來仍有產業發展需求，惟本次新竹市國土計

畫並未新增產業發展腹地，建議應先勘選適當地區(如香山交流道及

茄苳交流道附近)納入未來發展地區，作為未來發展之指導。 

(三) 本次草案部分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劃設未符規定，請依規調整為合

宜國土功能分區，並建議未來有鄉村地區整體發展需求地區可先納入

未來發展地區，作為未來發展指導。 

(四) 本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皆依循全國國土計畫，請考量是否有

需要增訂新竹市因地制宜的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五) 本市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否需要劃設請再妥適考量。 

(六) 考量目前新竹市都市計畫區內發展已飽和，故本次草案成長管理計畫

之優先發展順序，都市計畫區內之都市發展用地列為第 1優先請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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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考量。 

(七) 有關刻正辦理開發許可案件(共 2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經檢視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之劃設規定，惟針對具體發展需求應加

強補充說明。 

二、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團體及機關（構）陳情意見共計 5案，將安排

下次會議請提案民眾及機關列席陳述意見。 

壹拾、 散會時間：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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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一、 內政部營建署 

(一) 簡報第 59頁機場周邊、香山區南側部分原屬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

土地，目前草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建議按規劃手冊之規劃原

則，調整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等適當功能分區。 

(二) 簡報第 22頁未來發展地區劃有 1處新訂都計案、2處非都開發許可案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評估係屬 5 年內有發展需求者，建請於計

畫書內補充較具體規劃內容。 

二、 賴委員美蓉 

(一) 非都市土地後續如有發展需求，建議指認為未來發展地區。 

(二) 產業發展區位著重都市計畫工業區部分，可考量是否有科技園區、產

業園區想法。 

(三) 請檢核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訂定之土地使用管制是否因應新 

竹市因地制宜需求。 

三、 解委員鴻年 

(一) 簡報第 11頁中華大學劃為農業發展地區，建請檢核確認。 

(二) 簡報第 41 頁第二高速公路口至景觀大道連結至香山工業區軸線建議

應有成長發展考量。 

四、 劉委員俊秀 

(一) 宜維護農地面積 2,472公頃與現有農地面積之差異性為何?是否包含新 

增二級產業用地部分? 

(二) 香山交流道鄰接苗栗縣竹南、頭份等地區，建議參酌苗栗縣國土計畫

劃設情形納入考量。 

五、 丁委員秀吟 

(一) 新訂頭前溪都計案現為特定農業區，北側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其劃設區位是否適宜? 

(二) 原都市計畫區經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後的衍生人口是否為目前總量人口 

可容納? 

六、 洪委員能文 

(一) 新竹市人口發展與國土計畫之相互關係? 

(二) 防災部分除淹水潛勢、土壤液化及斷層外，國土計畫層面上是否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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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導原則? 

(三) 新竹市全市納入都市計畫部分與後續國土計畫之競合關係，建議於計

畫書中補充說明。 

七、 陳副召集人章賢（主席） 

建議將未來可能開發或發展地區劃為「未來發展地區」。 

八、 蔡委員玉娟 

(一) 新竹市現行農地資源之轉用情形為何?請檢核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載明農地變更需送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之原則。 

(二) 成長管理計畫中以都市計畫內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為第 1 優先發

展地區，請補充說明現為特定農業區卻劃為新訂都計案（城鄉發展地

區第 2-3類）原因。 

(三) 請補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相關資料，如：香山濕地劃設之可能性。 

九、 胡委員學彥 

(一) 指認 10處淹水潛勢地區之周邊區域可做空間或策略相關指導建議。 

(二) 新增產業用地建議補充需優先推動之區位與條件關係。 

十、 本府地政處（書面意見） 

(一) 本案計畫書第 2-3頁表 2-1-1彙整表內容有誤繕，請修改。 

1. 浸水農村重劃：開發許可 93年 7月核定。 

2. 水源農村重劃：開發許可 99年 9月核定，無辦理變更核定。 

3. 福林農村重劃：開發許可 105年 9月變更核定。 

4. 金雅農村重劃：開發許可 99年 9月核定。106年 1月 12日完成土地 

登記。 

5. 舊社農村重劃：開發許可 99年 9月核定。106年 1月 12日完成土地 

登記。 

6. 前溪農村重劃：開發許可 102年 12月 3日核定，無變更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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